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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

26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，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

辦法第 5 條規定，僅購買國內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市、上櫃之股

票及公司債、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，或運用於

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？ 

檢查結果：[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複核結果： 

[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27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，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

辦法第 6 條、第 7 條規定，投資同一公司發行之股票及公司債，

同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，其額度合計未逾可投資

基金額度之 10%，亦未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行在外股份總數之

10%？ 

檢查結果：[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複核結果： 

[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28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規定辦理投資？ 

檢查結果：[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(註：沒有投資的學校請勾

選不適用，並將表列項目及備註逕行刪除) 

表列項目： 

(1)學校累積盈餘為$1,667,920,605，其 1/2$833,960,302為「可

投資及流用額度上限」； 

(2)董事會通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為$388,000,000【含累積可投資

金額$388,000,000及可流用金額$0】； 

(3)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$316,215,718，占獲准通過累積可投資

金額$388,000,000【為獲准可投資額度上限$388,000,000+部

分特種基金指定列入投資基金$0】百分比為 81.50%，學校尚

可再投資或超投資(以負號表達)之總金額為$71,784,282。 

註：1.「學校截至本學年度之累積盈餘」係以本部104年12月24日臺教高(三)字第

1040178642號函訂之累積賸餘款計算表計算填列。 
2.「董事會通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」係「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」98年2

月4日修正施行前，經董事會通過投資金額，及修正施行後，經董事會通過，並

報法人主管機關同意之投資及流用金額。 
3.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含括以賸餘款投資之國內上市、上櫃公司之股票及公司

債、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等投資項目、投資基金專戶存款及以

上指定列入投資基金各項目相關應收利息(股利)。 
4.「獲准可投資額度上限」係「可投資及流用額度上限」及「董事會通過可投資及

流用金額」取小者，扣除累積可流用金額。 
補充說明：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係包含投資基金$7,730,428、

非流動金融資產-成本$279,037,019、應收股利 

$3,920,257及應收出售證券價款$25,528,014。 

複核結果： 

[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


















